
115 年南投縣「健康好運雙響炮，加馬送好禮」 
抽獎活動簡章 

一、 依據：115 年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補助地方推動綜合保健工作計畫－「癌症篩檢

計畫」辦理。 

二、 目的：為鼓勵縣民定期篩檢及刺激首篩民眾進行篩檢，故辦理此活動，提高縣民篩

檢意願，期能早期偵測出癌前病變，維護健康，降低癌症死亡率及損失健康人生。 

三、 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四、 對象：現居於南投縣符合四癌(子宮頸癌、乳癌、大腸癌、口腔癌)篩檢資格之民眾，

完成其中一項癌症篩檢，免登錄即可參加抽獎(資料來源：國健署單一入口網→已

篩作業清冊)。 

五、 活動期間：115 年 1月 1日至 115 年 9月 30 日止。 

六、 預計抽獎時間：115 年 10 月中旬於南投縣政府衛生局抽獎，並請政風單位全程監

督，得獎名單將公告於南投縣政府衛生局官網。 

七、 抽獎辦法：南投縣政府衛生局將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癌症篩檢與追蹤管理

資訊整合系統下載已篩檢名冊，經檢核後納入抽獎，透過電腦依序抽出得獎名單。 

八、 獎項共計 10項好禮，符合篩檢資格且完成篩檢者，完成 1項篩檢即可獲得 1次抽

獎機會，本活動共計 4項癌症篩檢，如 4項癌症篩檢皆完成，即可獲得 4次抽獎機

會。另為鼓勵首篩族群(包含「子宮頸癌首篩及 6 年以上未篩」、「大腸癌及乳癌首

篩民眾」)，除前揭已獲得的抽獎次數外，再加碼首篩 1 項檢查再增加 1 次抽獎機

會。 

舉例：某 A完成子宮頸癌、乳癌、大腸癌篩檢，其中乳癌及大腸癌是首次篩檢，則

某 A共可得到 5次抽獎機會。 

九、 篩檢資格： 

(一) 子宮頸抹片檢查：25-29 歲婦女，每 3年 1次、30 歲以上婦女每年一次。 

(二) 乳房 X光攝影檢查：40-74 歲婦女，每 2年 1次。 

(三) 糞便潛血檢查：45-74 歲民眾，每 2 年 1 次、40-44 歲父母、兄弟姐妹、子

女曾患有大腸癌者，每 2年 1次。 

(四) 口腔黏膜檢查：30 歲以上有嚼檳榔（含已戒檳榔）或吸菸者、18 歲以上未

滿 30 歲有嚼檳榔（含已戒檳榔）原住民，每 2年 1次。 

十、 獎項： 

(一)iPad 11 吋 Wi-Fi 128G 1 名 

(二)Dyson Supersonic HD16 吹風機 2 名 

(三)輝葉腳底按摩美腿肌 3名 



(四)LG R5 濕拖掃地機器人 5名 

(五)荷蘭公主典藏半自動義/美式二合一咖啡機 8名 

(六)商品禮券 10,000 元 5名 

(七)商品禮券 5,000 元 25 名 

(八)商品禮券 3,000 元 20 名 

(九)商品禮券 2,000 元 30 名 

(十)商品禮券 1,000 元 30 名 

十一、 加碼活動：為降低癌症發生率，特別規畫「早鳥加碼回饋」。由衛生局每月指定

1場次活動前 20 名且完成子、乳、腸癌症篩檢流程之民眾，即可獲贈『精美禮品』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詳情活動請參閱每月各衛生所官方公告之癌症篩檢圖卡。 

十二、 贈獎辦法：  

(一) 本抽獎活動採電腦隨機抽出得獎名單，並以電話通知得獎者，中獎人需攜帶

國民身分證正本赴南投縣政府衛生局領獎(如委託代理人，得填妥委託書由

委託人持雙方身分證代領)；得獎者於 115 年 11 月 30 日前未領獎，視同放

棄領獎資格，則以備取人員遞補領獎。 

(二)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參加此活動中獎者，需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供報稅

使用，年度報稅時將計入個人所得；中獎獎項價值超過新臺幣 20,000 元(含)

以上，中獎者須先負擔 10%機會中獎所得稅。 

(三) 得獎者需現居南投縣民眾才可領獎，得獎權利不得轉讓。  

(四) 因資料不全或錯誤導致無法通知得獎者、逾期未領獎或未依上述說明辦理領

獎手續者，視為放棄領獎資格。 

(五)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本活動所取得之個人基本資料，視為參加者瞭解

及同意主辦單位於活動範圍內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主辦單位

不得使用於其他目的。 

(六) 主辦單位保有活動之解釋、修改、調整、終止等相關權利，除上述事項，若

有未盡之事宜，以主辦單位公告為主。 

(七) 如有相關問題，週一至週五上午 9 至 12 時及下午 2 至 5 時，請洽詢南

投縣政府衛生局/保健科/癌症組，連絡電話 049-2222473 分機 671、672、

673、674、676、678。 

➢癌症篩檢相關問題請洽南投縣政府衛生局、南投縣各鄉鎮市衛生所或醫療院所。 


